
壹、土地 
 

一、位置及地勢 

本市位於臺灣西南部，北界八掌溪，南臨二仁溪，東連烏嶺，西毗臺灣海峽，地勢東高

西傾，高山及山坡地均在市境東部，約佔全市面積三成七，餘為肥沃之嘉南平原地帶。 

 

二、土地利用 

本市土地總面積為 219,165 公頃，佔臺灣地區總面積 6.1%，民國 111 年全市使用土地已

登記面積有 212,429.8232 公頃，佔全市總面積 96.93%，其中都市用地 50,643.8833 公頃，佔

23.84%，非都市用地 161,785.9399 公頃，佔 76.16%。 

 

三、土地改革 

(一)三七五減租成果 

為改善租佃制度，廢除原有高達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七十的租率，減輕佃農之負擔，

安定農村為目的，於民國 38 年實施三七五減租，限定地租最高額不得超過耕地主要農作

物正產品全年收獲量百分之三十七點五，副產物之收益都歸佃農所有，同時規定租期不

得少於六年，地主不得任意撤租。截至 111 年底承租人 3,384 人，面積 848.4331 公頃。 

(二)土地徵收面積 

111 年土地徵收面積 2.3486 公頃。按用途分，水利事業 1.4135 公頃，佔 60.18%，交

通事業 0.9327 公頃，佔 39.71%，國營事業 0.0024 公頃，佔 0.10%(因四捨五入致總和不為

100%)。 

(三)公地撥用面積 

111 年公地撥用面積 66.9236 公頃。其中國有 59.6180 公頃，佔 89.08%，直轄市有 7.3056

公頃，佔 10.92%。 

按用途分，公用事業 46.1824 公頃，佔 69.01%，公共衛生事業 11.3556 公頃，佔 16.97%，

水利事業 4.7473 公頃，佔 7.09%，交通事業 3.0109 公頃，佔 4.50%，公共建築事業 0.6424

公頃，佔 0.96%，教育事業 0.1262 公頃，佔 0.19%，國防事業 0.1188 公頃，佔 0.18%，其

他 0.74 公頃，佔 1.11% (因四捨五入致總和不為 100%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111 年底本市土地面積 

111 年底本市已登記土地面積 


